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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52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 

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对包

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

土的适用性 
 
 

  秘书长的报告 
 
 

1. 本报告是依照大会第 64/92 号决议提交的，该决议执行部分如下： 

 大会， 

 …… 

 1. 重申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适用于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其

他阿拉伯领土； 

 2. 要求以色列承认该《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及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并严格

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 

 3. 吁请该《公约》所有缔约国按照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 1条，并如

2004 年 7 月 9 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所述，继续竭尽全力确保占领国以色列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及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其

他阿拉伯领土内尊重该《公约》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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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申必须从速执行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

ES-10/15 号决议所载的相关建议，确保占领国以色列尊重该《公约》各项规

定； 

 5.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2. 2010 年 7 月 19 日，秘书长向以色列政府发出普通照会，在该照会中，为了

履行其根据上述决议承担的报告责任，请以色列政府向其提供关于为执行该决议

的有关规定已采取或拟采取的任何步骤的情况。 

3. 截至编写本报告时，未收到答复。 

4. 秘书长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向所有常驻代表团发出一份普通照会，提请《关

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所有缔约方注意大会第

64/92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3 段。为了履行其根据第 64/92 号决议承担的报告责任，

秘书长要求提供关于缔约方为执行该决议的有关规定已采取或拟采取的任何步

骤的情况。 

5. 2010 年 8 月 3 日，阿曼苏丹国常驻代表团对上述普通照会做出答复，确认《日

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并告知秘书长苏丹国愿意采取这方面

的必要行动。 

6. 2010 年 8 月 6 日，苏丹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对上述普通照会做出答复，确认其

作为《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方的地位，以及该《公约》适用于包括东耶路撒冷

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及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苏丹强

调，以色列对保护这些领土内的所有平民负有直接责任，并表示支持国际法院

2004 年 7 月 9 日发表的咨询意见，题为《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

律后果》，特别是咨询意见第 151 段。此外，苏丹要求以色列对包括在东耶路撒

冷及其周围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苏丹也对以色

列不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表示遗憾，并要求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

权法的义务。 

7. 2010 年 8 月 6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上述普通照会做出答复，确认

《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所有被占领土，包括自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墨西哥还指出，它一直呼吁以色列履行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以便确保有效

保护在占领下生活的平民。墨西哥还指出，它已呼吁所有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都

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8. 2010 年 8 月 10 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上述普通照会做出

答复，其中塞浦路斯回顾了它加入《日内瓦四公约》，并指出其国内法律框架关

于严重违反这几项公约所产生的刑事法律责任及管辖权的规定。塞浦路斯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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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些法律规定，违反《公约》第 147 条的规定可能导致刑事检控、起诉、审

判和惩罚，而不论在何处犯下罪行。 

9. 2010 年 8 月 13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上述普通照会

做出答复，确认《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特别是该

《公约》第 25、26、30 和 143 条的规定，并强调以色列实施的法律、司法和行

政是无效的，没有国际法律效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对以色列将在戈兰高地

制造的产品当作以色列原产地的产品进行广告宣传和销售的作法表示失望，这种

作法违反了安全理事会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497(1981)号决议和 2009 年 12 月

21 日大会第 64/185 号决议的规定。此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谴责以色列议会

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须通过全民投票

方式经占所有以色列人的 80%批准才能进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出，该法案

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的规定。最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

指出，对于在叙利亚戈兰高地的雷区已对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居民造成严

重伤害表示关切。 

 


